附件3：

甘肃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

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管理，保证消毒产品卫生质量和使用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消毒产品卫生监督工作规范》《消毒产品卫生安全评价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和《甘肃省全面推开“证照分离”改革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甘肃省内依法取得《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
第三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按照属地化管理的原则负责对辖区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实施监督管理。
第四条  各消毒产品生产企业要严格依照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要求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建立完善消毒产品生产的标准操作规程和管理制度。企业应当对第一类、第二类消毒产品进行卫生安全评价，评价合格的产品方可上市销售，保证消毒产品卫生质量和使用安全。
第五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强化消毒产品事中事后监管，突出问题导向和风险管理，把日常监督检查与“双随机”抽检相结合，并及时公开监督检查信息。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涉嫌犯罪的，按程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强化信用监管，逐步建立监管对象诚信档案及严重违法失信企业“黑名单”制度。
第七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畅通群众投诉举报途径，充分调动和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八条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结果将作为辖区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延续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